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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之间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
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了促进业务发展，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

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荣丰”）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
称“渤海银行长沙分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 36,000� 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荣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荣盛”）以其持有的长沙荣丰 55%股权、永州荣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63.0705%股权为上述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荣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荣成”）以其自有资产为上述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担保总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48 个月。

湖南荣盛、长沙荣成已召开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上述担保事项。
2、为了促进业务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荣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荣

祥”）在渤海银行长沙分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 46,750� 万元，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荣盛以其
持有的长沙荣祥 100%股权为上述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担保总额不超过 54,000� 万元，担
保期限不超过 54 个月。

湖南荣盛已召开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上述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长沙荣丰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长沙荣丰；
2、成立日期：2019 年 8 月 7 日；
3、注册地点：湖南省长沙县湘龙街道万家丽北路 58 号荣盛城 S10 栋 122-1 室；
4、法定代表人：张雪宁；
5、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代收代缴水电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长沙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5%股权；
8、信用情况：长沙荣丰房地产开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9、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2 年 8 月 25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8 月（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48,479.37 251,867.38 -3,388.01 62.83 -1,103.02 -880.16
（二）长沙荣祥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长沙荣祥；
2、成立日期：2020 年 7 月 31 日；
3、注册地点：湖南省长沙县湘龙街道万家丽北路 58 号荣盛城 S10 栋 122 室；
4、法定代表人：张雪宁；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960.8 万元；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代收代缴水电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长沙荣祥 100%股权；
8、信用情况：长沙荣祥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9、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2 年 8 月 25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8 月（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52,039.87 133,594.19 18,445.68 45.83 -711.99 -556.55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协议方：湖南荣盛、长沙荣成与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2、担保主要内容：湖南荣盛与渤海银行长沙分行签订关于长沙荣丰、永州荣丰、长沙荣祥

的《质押合同》。 长沙荣成与渤海银行长沙分行签订的《不动产抵押协议》。
3、担保范围：（1）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质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所有债务本金、利息（包括

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及复利）、手续费及其他收费、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执行费用）和其他应付款
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下成为应付）；（2）质权人为实
现本协议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
执行费用等）；（3）出质人在本协议项下应向质权人支付的违约金和任何其他款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 451.76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3.39%。 其中公司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 63.48 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93%，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发生。

五、备查文件
湖南荣盛、长沙荣成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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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
风险。

根据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和公司相关项目发展需要，公司拟与相关金融
机构签订协议，为公司下属公司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了促进业务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株洲融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融

盛”）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拟继续合作业务 13,500 万元，由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保证担保总额不超过 15,00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54 个月。 同时，公
司全资子公司湖南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荣盛”） 以其持有的株洲融盛
99.29%股权为上述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2、为了促进公司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亿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亿
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
行”）拟继续合作业务 6,700 万元，由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保证担保总
额不超过 7,37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48 个月。 同时，苏州亿灏以其持有的应收账款为上述融
资提供质押担保，苏州亿灏以其持有的房产为上述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方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本 次 担 保
金 额 （ 万
元 ）

本 次 担 保 前
担保余额（万
元）

本次担保后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担 保 前 可
用担保额度 （万
元）

本 次 担 保 后 可
用担保额度 （万
元）

株洲融盛 194.73% 15,000 0 15,000 - -
苏州亿灏 107.44% 7,370 0 7,370 - -
资 产 负 债 率 超 过
70%的各级全资 、控
股下属公司

超过 70% - - - 3,171,870 3,149,5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株洲融盛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株洲融盛；
2、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25 日；
3、注册地点：株洲市荷塘区东环北路 288 号三一歌雅郡 15 栋 101；
4、法定代表人：喻强；
5、注册资本：人民币 2,014.3 万元；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代收代缴水电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株洲融盛 99.29%股权；
8、信用情况：株洲融盛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9、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2 年 8 月 25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8 月（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54,538.64 106,201.05 -51,662.41 47,265.71 -37,605.94 -37,605.93
（二）苏州亿灏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苏州亿灏；
2、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15 日；
3、注册地点：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长虹北路 169 号；
4、法定代表人：张箐城；
5、注册资本：人民币 5,012.49 万元；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苏州亿灏 99.75%股权；
8、信用情况：苏州亿灏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9、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2 年 8 月 25 日 （未经审计） 2022 年 1-8 月（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28,753.79 138,334.27 -9,580.48 100,654.41 1,027.63 589.58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为株洲融盛的担保
1、担保协议方：公司、株洲融盛、湖南荣盛与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株洲融盛与渤海银行长沙分行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湖南荣

盛与渤海银行长沙分行签订关于株洲融盛的《质押协议》。
3、担保范围：（1）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所有债务本金、利息（包括

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及复利）、手续费及其他收费、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执行费用）和其他应付款
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下成为应付）；（2）债权人为实
现本协议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
执行费用等）；（3）保证人在本协议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违约金和任何其他款项。

（二）为苏州亿灏的担保
1、担保协议方：公司、苏州亿灏与工商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苏州亿灏与工商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签订的《借款展期协议》；

苏州亿灏与工商银行苏州工业园区支行签订的《质押合同》、《抵押合同》。
3、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赁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赁合同的约定折

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赁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赁重
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
属租赁合同出租人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五、公司董事会意见
关于上述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认为：
株洲融盛、苏州亿灏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公司持有其绝大部分股权，对

其日常经营拥有控制权，能够掌握其财务状况；由公司为上述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该
公司更好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株洲融盛、苏州亿灏
有足够的能力偿还本次融资。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 451.76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3.39%。 其中公司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 63.48 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93%，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发生。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2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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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9 月 16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函

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股东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荣盛控股 是 40,000,000 3.52% 0.92% 2021/11/30 2022/09/14 河北瑞龙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合计 - 40,000,000 3.52% 0.92% - - -
2、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
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荣 盛
控股 是 40,000,000 3.52% 0.92% 否 否 2022/9/14

自申请
解除质
押之日
起到期

河 北 瑞 龙
生 物 科 技
有限公司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合计 - 40,000,000 3.52% 0.92% - - - - - -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设定信托情况

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及
设定信托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荣盛控股 1,134,167,143 26.08% 747,450,000 65.90% 17.19% 0 0.00% 120,208,
200 31.08%

荣 盛 建 设 工
程有限公司 595,000,134 13.68% 391,220,030 65.75% 9.00% 0 0.00% 0 0.00%

耿建明 560,000,000 12.88% 560,000,000 100.00% 12.88% 420,000,0
00 75.00% 0 0.00%

上 海 牛 伞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司－上海牛
伞 如 山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217,408,200 5.00% 0 0.00% 0.00% 0 0.00% 0 0.00%

荣 盛 创 业 投
资有限公司 45,946,721 1.06% 0 0.00% 0.00% 0 0.00% 0 0.00%

铸 锋 资 产 管
理 （北京 ）有
限公司－铸锋
鱼 肠 2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21,700,000 0.50% 0 0.00% 0.00% 0 0.00% 0 0.00%

铸 锋 资 产 管
理 （北京 ）有
限公司－铸锋
广 盈 达 1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基金

19,870,000 0.46% 0 0.00% 0.00% 0 0.00% 0 0.00%

铸 锋 资 产 管
理 （北京 ）有
限公司－铸锋
纯 钧 6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17,220,000 0.40% 0 0.00% 0.00% 0 0.00% 0 0.00%

湖 南 邕 兴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有限公司－邕
兴定制量化 1
号 私 募 证 券
投资基金

16,000,000 0.37% 0 0.00% 0.00% 0 0.00% 0 0.00%

深 圳 红 荔 湾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红荔
湾麒麟 50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基金

10,670,000 0.25% 0 0.00% 0.00% 0 0.00% 0 0.00%

深 圳 红 荔 湾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红荔
湾 昌 雄 三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基金

7,600,000 0.17% 0 0.00% 0.00% 0 0.00% 0 0.00%

深 圳 红 荔 湾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红荔
湾丰升水起 6
号 私 募 证 券
投资基金

3,050,000 0.07% 0 0.00% 0.00% 0 0.00% 0 0.00%

深 圳 红 荔 湾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红荔
湾 昌 雄 七 号
私 募 证 券 投
资基金

3,050,000 0.07%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2,651,682,198 60.98% 1,698,670,03
0 64.06% 39.07% 420,000,0

00 24.73% 120,208,
200 12.61%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荣盛控股本次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到期的 质押股 份 累 计 数 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对 应 融 资 余 额 （万
元 ）

未来半年内 694,304,830 26.18% 15.97% 152,843
未来一年内 994,170,030 37.49% 22.86% 200,843

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股票质押后的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经营业务回款、分红、投资收
益、其他收入等，其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股份风险可控。

3、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荣盛控股《关于我公司所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

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46� � � �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2-103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被动减持

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建设”）
出具的《关于通过集中竞价被动减持股份计划的通知》，截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公司控股股东
荣盛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1,134,167,14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6.08%，荣盛控股一致行动
人荣盛建设持有本公司股份 349,645,30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8.04%。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
动人荣盛建设，预计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即 2022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3 年 4 月 16 日），与相关机构协商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被动减持的股数预计不超过 86,963,278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减持价格将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荣盛建设出具的《关于通过集中竞价
被动减持股份计划的通知》，获悉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因债权债务产生的纠纷而协商处置、股票
质押融资业务和融资融券业务相关机构进行协商处置等原因，将被动进入减持程序，预计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即 2022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3 年 4 月 16 日），通过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被动减持不超过 86,963,278 股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减持
价格将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被动减持主体的名称：荣盛控股、荣盛建设。
（二）被动减持主体持有股份的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截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控

股股东荣盛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1,134,167,14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6.08%，荣盛控股一
致行动人荣盛建设持有本公司股份 349,645,30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8.04%。

二、本次被动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被动减持的原因：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荣盛建设持有的公司股票因债权债

务产生的纠纷、股票质押融资业务和融资融券业务相关机构进行协商处置等原因，将被动进入
减持程序。

被动减持主体的股份来源、数量、方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截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荣
盛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1,134,167,14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6.08%，其中首发及非公开发行
方式取得为 1,050,951,160 股，集中竞价交易取得为 83,215,983 股。 截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荣
盛控股一致行动人荣盛建设持有本公司股份 349,645,304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8.04%，均为
首发方式取得。

减持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被动减持。
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价格区间：按市场价格。
（二）本次被动减持事项不涉及违反减持主体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此次预计的被动减持是荣盛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荣盛建设持有的公司股票因债权债

务产生的纠纷、股票质押融资业务和融资融券业务相关机构进行协商处置等原因，将被动进入
减持程序所导致的。相关机构将根据协商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因此，本次减持计划的实际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以及能否实施存
在不确定性。

（二）被动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本次被动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督促相关股

东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票减持，并及时履
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关于通过集中竞价被动减持股份计划的通知》。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 � � 证券简称：万科 A、万科 H 代 公告编号：〈万〉2022-121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增持

计划取消增持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次拟增持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增持计划的价格上限初始为人民币 18.27� 元 / 股（因 2021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调整为

17.30 元 / 股），现增持主体决定取消原定增持价格上限。除此之外，增持计划的其他内容不变，
增持主体将在增持期限内继续实施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的增持计划。

2022 年 3 月 31 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 A 股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万〉2022-033）。 公司董事会主席郁
亮，监事会主席解冻，董事、总裁、首席执行官祝九胜，职工代表董事王海武，职工代表监事阙
东武，执行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韩慧华，执行副总裁、首席运营官刘肖和董事会秘书朱旭（以上
合称“增持主体”）计划自 2022 年 3 月 31 日起 6� 个月内，增持公司 A 股股份，合计增持金额将
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即每人各自在 2021 年度从公司获取的税后现金报酬总额），增持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 18.27 元 / 股（以下简称“增持计划”）。 因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完成 2021
年度分红派息， 本次增持价格上限已由人民币 18.27 元 / 股调整为人民币 17.30 元 / 股（即
18.27 元减去按公司 A 股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 0.968802 元）。

2022� 年 9 月 16 日，公司接到增持主体通知自愿取消增持价格上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14 日，增持主体增持已累计耗资人民币 1,132.91 万元，占本次增持计划

承诺增持金额的 56.65%，共增持公司 A 股股份 652,300 股。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前 本 次 已 增 持 股

份数量（股）
目前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郁亮 董事会主席 7,306,245 0.0628% 88,700 7,394,945 0.0636%
解冻 监事会主席 1,490,745 0.0128% 40,000 1,530,745 0.0132%
王海武 职工代表董事 - - 120,000 120,000 0.0010%
阙东武 职工代表监事 60,700 0.0005% 120,000 180,700 0.0016%

韩慧华 执 行 副 总 裁 、财
务负责人 - - 67,000 67,000 0.0006%

刘肖 执 行 副 总 裁 、首
席运营官 - - 120,000 120,000 0.0010%

朱旭 董事会秘书 -- - 96,600 96,600 0.0008%
合计 8,857,690 0.0762% 652,300 9,509,990 0.0818%

注：上述公司总股本包括已回购的 A 股股份。
二、取消增持计划价格上限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近日，公司 A 股股价长时间高于原定增持价格上限，为了能够继续实施增持计划，基于对

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增持主体自愿取消原定增持价格上限（即人民币 17.30 元 / 股）。 除此之
外，本次增持计划的其他内容不变。 增持主体将在增持期限内继续实施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
元的增持计划。

三、备查文件
1.� 增持主体出具的 《股份增持计划调整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432� � � � � � � � �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2-078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
控制人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特定期间

不减持承诺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安治富先生与一致行动人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聂正女士、聂丹女

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富临精工”）于 2022 年 9 月 10 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76）。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 133,099,07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92%）的股东安治富先生计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不超过
24,383,7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2.00%）。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收到实际控制人安治富先生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特
定期间不减持承诺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安治富先生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安排变
化及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决定提前终止前述减持计划，并与一致行动人做出了特定期间不减
持的承诺。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自前述股份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即 2022 年 9 月 10 日起至《告知函》出具之日，安治

富先生未减持其所持有的富临精工任一股份。
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特定期间不减持股份的承诺
《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特定期间不减持承诺的告知函》：
“本人安治富与一致行动人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聂正、聂丹共同承诺：自本告知函

出具之日起的 6 个月内即 2022 年 9 月 16 日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期间，不减持所持有的富临精
工的任一股份。 ”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安治富先生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安排变化及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因此决定提前终止本

次减持计划。 安治富先生本次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
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
诺的情况。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安治富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安治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严格遵守承诺，并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安治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特定期间不减
持承诺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300432� � � � � � � � �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2-079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管全体持股人员自愿
承诺一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公司董事及高管全体持股人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富临精工”）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收到公司
董事长藤明波、总经理阳宇、副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李鹏程、董事兼财务总监彭建生、董事聂
丹、常务副总经理王军、副总经理杜俊波出具的《关于不减持所持有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基于对公司产业布局及未来经营发展的信心，本人自愿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一年
内（即 2022 年 9 月 16 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富临精工股票，
包括承诺期间因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益分派产生的新增股份。 在上述承诺期间，若违反
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则减持公司股份所得收益全部归公司所有，并承担由此引发的法律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藤明波 董事长 1,688,700 0.14%

2 阳宇 董事、总经理 2,885,469 0.24%

3 李鹏程 副董事长兼董事会秘书 3,450,000 0.28%

4 彭建生 董事、财务总监 3,276,995 0.27%

5 聂丹 董事 10,327,500 0.85%

6 王军 常务副总经理 225,000 0.02%

7 杜俊波 副总经理 750,000 0.06%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承诺，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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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14:5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6 日的

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6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19 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为兔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6 人， 代表股份

1,326,976,7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621,758,560 股的 36.639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1,122,901,895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0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3 人，代表股份 204,074,855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6347%。

综合出席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数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合计
为 115 人，代表股份 204,484,7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6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共 2 人，代表公司股份 409,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3%；参加网
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113 人， 代表公司股份 204,074,85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34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1.《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公司董监高宋为兔、吴爱国、刘宝龙、孙朝晖、梁润彪、丁喜梅、戴继锋、纪玉虎、祁世平、郝

占标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5,270,000 股，均作为关联股东，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21,097,671 99.5570% 5,361,062 0.4040% 518,017 0.039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98,605,676 97.1249% 5,361,062 2.6217% 518,017 0.253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文鑫、鞠慧颖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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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9 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

邮件方式向公司 12 名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12 名，实到董事 12 名，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为孙朝晖、韩俊

琴、董敏，通过视频参加会议的董事为宋为兔、吴爱国、刘宝龙、梁润彪、丁喜梅、戴继锋、彭丽、
隋景祥、张世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为兔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表决票及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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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召开八届二十九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公司考虑到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根矿业）之全资子

公司内蒙古博源银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根化工）项目建设资金需要，拟为其融资租赁
业务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银根化工拟向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65,800 万元融资租赁贷款， 期限 5
年。 公司拟为该笔融资租赁业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65,800 万元
融资租赁本金及其利息等全部款项，期限 5 年，具体时间以担保协议约定为准。

银根矿业其他股东内蒙古纳百川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纳丰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银根化工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担保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内蒙古博源银根化工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塔木素苏木恩格日乌苏嘎查
3.法定代表人：戴继锋
4.注册资本：400,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9 年 07 月 26 日
6.经营范围：天然碱开采；碳酸钠及碳酸氢钠的加工，碱类产品、盐化工产品经营，进出口

业务；自产水、电、卤水、除盐水、蒸汽、母液、脱硫剂的销售；日用小苏打、消毒品（不含危险化
学品）、化妆品、洗涤产品及其它日用品的生产、销售；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和相关技术，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7.与公司关联关系：银根化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银根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8.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银根化工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9.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1,305.01 234,576.41
负债总额 141,709.49 125,544.85
净资产 9,595.52 109,031.56
项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1-6 月份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1.98
利润总额 -258.28 136.04
净利润 -358.28 136.0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5 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保证合同为准。
3.担保金额：不超过 65,800 万元融资租赁本金及其利息等全部款项。
4.银根矿业其他股东内蒙古纳百川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纳丰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银根化工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公司为银根化工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目的是为银根化工项目建设解决部分资

金需要，推进其项目建设，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2.银根化工、内蒙古纳百川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纳丰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整体风险在可控制范围内，不会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且不存在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根化工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我们认为该担保为了银根化工解

决部分项目建设资金需要，有助于推进其项目建设，促进其长远发展。
2.银根矿业其他股东内蒙古纳百川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纳丰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银根化工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反担保措施充分，整
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贷款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336,556.56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9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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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召开八届二十九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申请并购贷款情况概述
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增资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内蒙古纳百川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的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根矿业）14%股权、以现金 372,500.00
万元对银根矿业进行增资。

考虑到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现金流需要， 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并购贷款，公司以持有银根矿业不超过 9.6%股
权提供质押担保， 该笔并购贷款将用于公司收购内蒙古纳百川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银
根矿业 14%股权。

本次申请并购贷款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申请
并购贷款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质押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塔木素苏木恩格日乌苏嘎查
3.法定代表人：戴继锋
4.注册资本：27,929.6875 万元
5.成立日期：2017 年 08 月 09 日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天然碱开采、加工及销售。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能够有效提高公司资金周转率，优化公司的融资结构，符

合公司的经营战略、 融资需求及长远战略规划。 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具备较好的偿债能
力， 本次申请并购贷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
险，申请并购贷款所需的质押担保亦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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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系统查询，获知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集团）所持公司部
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博源集团 是 61,850,203 5.51% 1.71% 2022 年 1 月 20 日 2022 年 9 月 14 日
东 方 资
产

博源集团 是 129,640,000 11.55% 3.58% 2022 年 2 月 10 日 2022 年 9 月 14 日
博源集团 是 53,408,236 4.76% 1.47% 2022 年 1 月 20 日 2022 年 9 月 14 日
博源集团 是 4,741,561 0.42% 0.13% 2022 年 1 月 20 日 2022 年 9 月 14 日

博源集团 是 30,000,000 2.67% 0.83% 2022 年 7 月 14 日 2022 年 9 月 15 日 华 新 世
纪

合计 279,640,000 24.91% 7.72%
注：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简称东方资产），华新世纪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华新世纪）。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稷弘立）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累计被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售和冻结、
标 记 数 量
（股 ）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博源集
团

1,122,491,9
95 30.99% 842,851,995 75.09% 23.27% 280,067,351 33.23% 53,408,236 19.10%

中稷弘
立 32,300,995 0.89% 30,600,000 94.73% 0.84% 0 0.00% 0 0%

合计 1,154,792,9
90 31.88% 873,451,995 75.64% 24.12% 280,067,351 32.06% 53,408,236 18.98%

注：本公告除特别说明外，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的
尾数不相等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流动性正在逐步恢复， 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和追加担保能力，其总体质押风险可控，目前无平仓风险，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
产生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对股价波动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若后续
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积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质
押展期、追加其它担保等措施化解平仓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02�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洋丰 编号：2022-058
债券代码：127031�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洋丰转债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洋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丰集团”）的通知，获悉洋丰集团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

解除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股数 （万股 ）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洋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 7,000 11.29% 5.37% 否 否 2022 年 9 月 14
日 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之日止 华泰证券 （上海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置换金融机构 股票
质押融资

洋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 4,000 6.45% 3.06% 否 否 2022 年 9 月 14
日 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之日止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置换金融机构 股票

质押融资

合计 - 11,000 17.74% 8.43% - - - - - -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 解除质押股数 （万股 ）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 押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比例

洋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 6,200 2021 年 9 月 17 日 2022 年 9 月 16 日 华泰证 券 （上海 ）资 产 管
理有限公司 10.00% 4.75%

洋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 3,800 2021 年 12 月 15 日 2022 年 9 月 16 日 华泰证 券 （上海 ）资 产 管
理有限公司 6.13% 2.91%

合 计 - 10,000 - - - 16.13% 7.66%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及解除质
押前质押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及解除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股份比
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洋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2,007.6476 47.53% 10,000 11,000 17.74% 8.43% 0 0% 5,806.2998 11.38%

杨才学 5,930.447 4.55% 0 0 0.00% 0.00% 0 0% 0 0.00%
合计 67,938.0946 52.08% 10,000 11,000 16.19% 8.43% 0 0% 5,806.2998 10.20%

四、其他说明
1.控股股东洋丰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洋丰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2.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4.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517� � � � � � � � � �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22-046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14:45；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6 日 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6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 20 楼会议室（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 700 号荣安大厦）。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久芳。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11 人，代表股份 2,329,894,2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3.176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5 人，代表股份 2,323,314,4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2.970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6,579,7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67%。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7 人，代表股份 13,240,9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4159%。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1.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29,749,904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8％；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44,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3,096,62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10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44,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1.0898％。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陈农、夏嫣然
3、结论性意见：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